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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
南建设〔2015〕88号
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5年度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各镇(街道)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局各相关科室、所属各相关单位：
我局制定了《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5年度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能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佛山市南海区建材产品打假专项
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30日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5年度
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为贯彻落实《2015年广东省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工作部署，按照《2015年佛山市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严厉打击工程建设中使用假冒伪劣建材的违法行为，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材市场秩序，提高建材行业管理水平，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深入开展建材打假专项行动，严格控制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使用假冒伪劣建材现象，严厉打击一批违法犯罪分子，为建筑工程质量夯实基础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二、工作重点
重点对钢材（钢筋、钢绞丝、锚具夹片）、商品混凝土、商品砂浆及建筑用砂、安全网等产品进行抽检。
三、工作分工
建筑市场监管科：主要负责协调组织2015年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工作，负责联系市建材打假办、区相关职能部门，汇总上报全区住建管理部门（不含高新区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情况。
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：会同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、区散装水泥办公室、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等单位组织开展在建工程钢材（钢筋、钢绞丝、锚具夹片）、商品混凝土、商品砂浆及建筑用砂、安全网等重点建材产品的抽查、检测工作，对使用假冒伪劣建材产品的违法违规企业进行查处和曝光。
住房保障科：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在建保障性住房建材产品的抽检工作。
住建综合室：负责对建材产品打假行动的重要文件处理进行把关，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，加大我区建材打假的宣传力度。
住建法规科：负责受理建材打假专项行动的投诉、举报，监督有关部门的落实，参与建材产品打假专项行动中案件的办理，及时为办案机关或部门提供有效的政策、法律、法规支撑。
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：协助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开展在建工程钢材（钢筋、钢绞丝、锚具夹片）、商品混凝土、商品砂浆及建筑用砂、安全网等重点建材产品的抽查工作，加大对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的监督抽查力度。
区散装水泥办公室：协助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开展水泥、预制管桩、商品混凝土、商品砂浆、建筑用砂等重点建材产品的抽查工作，做好辖区内商品混凝土、预拌砂浆企业的行业管理工作。
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：协助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开展在建工程钢材（钢筋、钢绞丝、锚具夹片）、商品混凝土、商品砂浆及建筑用砂、安全网等重点建材产品的检测工作。
其他有关科室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工作。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：相应成立专项行动领导机构，并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落实责任分工，抓好组织实施。
四、工作步骤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15年4月下旬）
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各相关科室和单位要按照区建材打假专项办的工作部署，立即行动起来，迅速做出部署，制定具体建材打假行动实施方案，在4月30日前报区建材打假专项办。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15年5月至11月）
区、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各成员部门的作用，扎实、深入开展建材打假专项行动，务必使建材打假工作取得成效。
一是明确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督检查。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各相关科室和单位要按照分工，切实做好本辖区在建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，重点检查大中型公共建筑、商品楼房、保障性住房、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材产品，对在工程建设中使用假冒伪劣建材产品的企业（单位）、个人依法查处。
二是开展联合整治行动。区建材打假专项办要充分发挥各相关科室和单位（部门）的积极作用，加强组织协调，进一步增强建材打假合力，组织协调开展不少于2次集中整治行动，对问题突出的地区、企业和场所集中力量联合整治，集中查办一批大案、要案，严惩一批严重违法违规的企业（单位）和人员，坚决打击生产、销售和使用假冒伪劣建材产品违法违规行为。
三是建立和加强联动执法机制。建立大案要案联动执法机制。在获取建材用假案件线索后，区建材打假专项办要根据线索情况开展前期摸查，商请相关部门共同研判，对属于大案要案的，应报告同级建材打假专项办成立专案组，按照“相互配合、互通信息、分工协作、联合互动、重拳出击”的原则，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，迅速查清违法事实、保全证据、控制违法当事人，并采取措施突破。
四是加强督查督导，形成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。区建材打假专项办将根据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工作进展情况，对辖区内开展建材打假情况进行督查督导，重点督导没有查办案件和查处假冒伪劣案件数量较少的镇、街道。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要加大对辖区内建材打假的工作力度，定期督查，按时报送信息，共同做好辖区内的建材打假工作。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2015年11月中旬）
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各相关科室及单位应对本辖区、本部门和单位建材打假行动的工作进行总结，并形成书面材料于11月15日前报区建材打假专项办。区建材打假专项办将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得力、成效明显的区和有关单位进行表扬；对工作不力或工作松懈、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的区和有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，深刻领会做好建材打假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建材打假工作的领导。
（二）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科室及单位要加强领导，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，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、重点问题要亲自过问、重要环节要亲自协调。精心策划组织，落实责任分工，确保建材打假工作取得成效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强化舆论监督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科室及单位要大力开展建材打假专项行动的宣传报道工作，以新闻发布、专栏专刊、张贴海报、典型案件曝光、案件深度报道等形式，宣传建材打假工作及成效、教育引导消费者提高识假辨假能力、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案件。同时大力宣传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工作取得的经验，推广好的做法和好的典型。
（四）定期统计，及时报送信息。自本方案实施之日起至专项行动结束，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科室及单位在每月25日前向区建材打假专项办报送报送本月专项行动情况统计月报表（见附件1）、大案要案查办月报表（见附件2）、本月的工作小结。小结材料应反映本月组织开展建材打假行动的情况、立案查处案件情况、取得的成绩、存在的问题和下月工作安排。
为确保专项行动信息报送工作落实，请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科室及单位指派1名工作人员负责信息报送工作，并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分管领导和信息报送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(见附件3、附件4）发到区建材打假办电子邮箱。（区建材打假办联系电话电话：86229403，传真：81213215，电子邮箱：jsj_jgk@nanhai.gov.cn）
附件：1.2015年度南海区建材打假专项行动情况统计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报表
      2.2015年度南海区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大案要案查办月报表
      3.南海区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分管领导和信息报送人员联系表
      4.各镇（街道）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领导和信息报送人员联系表

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，区打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    2015年4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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